
近日，平桥区举办乡村兽医职业技能培训班，来自该区各乡镇（村）的
兽医、 规模养殖场业主和兽药经营人员共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此
次培训主要是传授有关畜牧业法律法规、畜禽常见病防治、兽药使用常识
等方面的知识。培训结束后，该区将对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了考试。

图为培训班现场。

本报记者苏鹏摄

再给水稻把一次“脉”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收也正向期
盼好收成的农民走近。日前，罗山县邮
政局局长杨荫峰带领农业技术专家，

来到在该县竹竿镇朱湖村的百亩示范
田里，现场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为水
稻收割之前再把一次“脉”。

杨荫峰在邮政服务“三农”工
作中，由于工作需要，经常与农技
专家打交道，听农技师的课，看农
技方面的书， 对农作物比较熟悉，

他说，“现在正是水稻灌浆之时，应

扒开水田缺口， 让水田干起来，这
样能使谷粒成长得更加饱满。”

看到饱满的颗粒和沉甸甸的稻
穗，他高兴地说，“我们与老百姓种田
不一样，老百姓靠天收，我们靠的是
科学，科学育苗、科学插秧、科学施
肥、科学除草、科学浇灌，所以不管天
气好坏， 我们都能保证有个好收成，

今年看来每亩示范田增产一百斤没
问题。”

左图为杨荫峰与农业技术专家在
罗山县竹竿镇朱湖村百亩示范田里检
查水稻长势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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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树龄古柏倾斜之后……

8

月
14

日上午， 光山县林
业局局长王淮带领技术人
员，冒着高温酷暑，赶赴该县
殷棚乡张中湾村丁氏祖坟现
场， 对一棵出现倾斜情况的
五百年树龄古柏进行抢救。

通过在古柏上方山坡用滑轮
组吊起， 两侧人员用绳索牵
引辅助， 受灾的古柏被成功
扶正， 并被钢丝绳从不同角
度固定。

前不久，光山县发生持续强
降雨，导致殷棚乡张中湾村丁南
组丁氏祖坟上（半山腰）的一棵
五百年树龄的古柏因泥土滑坡
而造成树干倾斜， 根系裸露，如
不及时抢救，将很快向山下倒伏
死亡。林业科班出身的光山县林
业局局长王淮获悉后，立即组织
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对古柏受灾
情况展开调查，经过调查，初步
认定将古柏原地扶正后成活的可
能性比较大，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有个习惯叫监督

由接触到熟悉，由熟悉到适应，

久而久之， 逐渐养成一种不易更改
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这就是习
惯。习惯有好有坏。笔者此处所说的
习惯是一种好习惯， 这个好习惯就
是监督。好的监督习惯，在李楼村产
生了好的效益。

据《信阳日报》民生新闻报道，

息县项店镇李楼村自今年
6

月
26

日
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以来，“三个
一” 的故事在群众中传为佳话。这
“三个一” 分别是“一张餐饮票”、

“一面墙外漆”和“一个错日期”。关
于李楼村监督习惯的好处， 只举
“一张餐饮票”一例便可知晓。村里
采购员王省国给村里敬老院老人
买蚊帐、席子时，镇上小商店没有
正规商业发票，给了他一张等额餐

饮票代替。没想到，这张面值
200

元
的餐饮票在最后关头却没有逃过

3

名监委会成员的“火眼金睛”。结果
是，

8

月
1

日， 在李楼村公布上月财
务收支情况的村务公开栏里，群众
看到了

200

元夏日用品的开支记
录。有了这个好习惯，不光是采购
员王省国， 村里老百姓都高兴，因
为，“一张小小的餐饮票，他们就那
么较真。村里的啥事交给他们办俺
都放心”！

是呀，这个“放心”，源自村里有
个好的监督组织， 以及好的监督习
惯。以此类推，不仅是村里，乡里、县

里、市里……单位、部门、企业，都要
建立监督机制， 都要形成有效的监
督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就没有坏
的事情发生。为啥？如果没有民主监
督，权力就会膨胀，以权代法，权法
不分，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现象就
无法禁止。 长此以往， 政府干
部———社会公仆就会越来越以社
会主人自居，人民群众———社会主
人反倒越来越像他们的雇员。下级
若不对上级溜须拍马， 就别想升
迁；老百姓若不请客送礼，就难以
办事。因为任何权力都具有潜在的
两面性：造福人或者危害人。假如

我们能够做到把权力交由圣人来
行使，我们就不必为防止权力的滥
用而费心了。可惜，世上并不存在
圣人。人们越来越明白好的制度比
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的道理，正如
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
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
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
面。完备的监督制度，好的监督习
惯， 就会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好
人能充分做好事而不至走向反面。

当然，“制度好”不限于监督，还得
有其他的制度配合，但没有好的监
督，就不可能做到“制度好”。十六

大报告指出，要“重点加强对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
督”。这就是民主政治要求，上至最
高领导人，下到最小的“芝麻官”，

都无一例外地要接受各个方面的
监督。

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 就要把
监督当成一种优良的习惯。 李楼村
的做法是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就是
“有个习惯叫监督”。监督的“镜子”

不应只在李楼村高悬， 所有地方都
一尘不染地悬挂着， 那才能叫百姓
放心、高兴！

□

李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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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跳出来主动对大学生做
“小三”说不，到底应不应该，近日
在社会上讨论热烈。 归纳起来，主
要的观点有两种：赞成方认为这些
现象有损社会公德，有损大学生形
象，学校应该管，出台规定严令禁
止无可厚非。反对者认为道德行为
和个人行为用行政手段干涉起不
到作用， 并且做“二奶”、“二爷”、

“一夜情” 等取证难， 除非警方鉴
定，否则无法认定，校规其实起不
到作用。

对于多所高校的做法，中山大
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
俊教授持赞同态度。他认为，校规
是各学校根据自己情况制订，无可
非议。他同时认为，要从法律法规
的角度上来制订，不能想怎么样就
怎么样。“只要校规在法律范围之
内，我觉得无可厚非，这也是学校
的权利。”

那么学校纷纷出台的规定，是
不是合适？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
任朱永平认为，这种校规主要依据
道德价值观和学校纪律，并没违犯
法律规定。他说，《教育法》要求学
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若论“德”，明
知对方是有妇之夫仍然要做“小
三”， 就会破坏别人家庭， 有违道
德，也破坏了婚姻法“一夫一妻制”

规定。“这样来看，学校的规定既符
合道德价值观，又符合法理”。

大学生当“小三” 是出于自
愿，是不是可归为个人隐私而不
加干涉？朱永平认为，这不是隐
私问题， 因为破坏别人婚姻，类
同于卖淫嫖娼， 本身已经违法
了，被举报、曝光之后，就不再是
个人问题了。

当然，高校毕竟是教育部门，担负着未来一代人的
教育重任， 对大学生被包养这种现象的作为不能只局
限于出台一两个规定了之。冯增俊认为，学生的行为发
生在学校，学校更是责无旁贷，并且方式上还是应该以
教育为主。“年轻人把握不住自己，与人交往中犯了错，

具体如何处理，要看性质，如果情节恶劣，如故意危害
别人家庭，要严肃处理；若单纯只是情感问题，还是以
教育为主！”

冯增俊认为，这种现象演变成一种校规，是学校的
看法问题，有些学校“过于”重视，恰恰说明校领导很用
心，整个社会对此
现象并不必过度紧
张，毕竟只发生在
极少数人身上！

大学生“二奶”到了非管不可地步？

国内几所高校最近以校规形式对这种现象说“不”，是暗示还是约束，社会各界看法不一

高校有个别大学生做“二奶”、“二爷”，这
种现象由来已久。但做“二奶”是私密活动，大
学生碍于情面欲言又止，各种信息真假虚实难
分，多以坊间传闻形式出现，对此真正认真者
也不多。 但近日国内几所高校严肃地站出来，

以校规的形式对之说“不”，这倒让该现象成了
关注焦点！

这种现象在高校中到底实情如何？ 另外，

引来更多探讨的是，高校该不该用行政规定的
手段，来对这种颇有个人色彩的行为说“不”？

大学生“二奶”现象严重？

传闻很多， 但大部分受访大学生表示，没

看到身边有这种事发生

单说有个别大学生当“二奶”、“二爷”或搞
“一夜情”等现象，多数人不感到吃惊。但是，在
传闻中，情况似乎比这严重。据说，每逢周末，

一些美女居多的大学外面就停满了名车，一些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学生“二奶”被接走。

而真真假假的网络世界里，各种“有鼻子
有眼”的信息更多，甚至还有“小三联盟”，这造
出一种假象，似乎大学生做“小三”已经成行成
市。近期还有一份“上海女大学生包养价格表”

在网络流传，一时有“潜规则”明朗化的嫌疑。

网络和现实中传闻如此。但若要认真起来
走进高校打听， 却并不那么容易了解具体人
事。很多受访的大学生表示，听说过，但没看到
身边有这种事情发生！

广州某商学院在读大学生小吴，对包养现
象的了解仅限于“听说”，小吴讲了一个“疑似”

被包养的例子：“她性格很怪， 在学校没有朋
友，平常都是一个人，所以连她室友都不清楚
是不是真的。” 小吴也曾经见过有私家车接送
女生的， 但很难确认接送者和被接送者的关
系。

近日华南师范大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该
校大三学生小陈愤愤不平：“好像我们学校有
很多‘二奶’似的，其实不然，我读了三年书都
不知道有这样的同学。”对于外界的传言，他表

示很无奈。

传言往往有些现实的影子。 四川一所重点
高校的一名研究生介绍， 她就听同学说过一个
例子：一位很穷的女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衣
服越穿越好，打扮也越来越漂亮，还经常缺课，

晚归或不归寝室， 很多同学都知道她是被包养
了。

记者采访了广东、湖北、四川等地高校一些
大学生，他们大多数都表示自己身边并无“大学
生二奶”。但坊间传闻，“大学生二奶”主要集中
在一些音乐、艺术类高校里。一位音乐院系女大
学生向羊城晚报证实了这一说法。“我们楼下就
有一辆名车天天晚上停在那里， 大家都知道是
怎么回事。”这位女生说，每到周末他们校门口
的确停有很多名车。

在学生群体中， 外语类院校都是传言“二
奶”风气最严重的地方，然而，身处相关院校的
大多学生都表示“这只是个传说，没见过”。在广
东某外语大学就读的小赵说， 自己从没见过有
同学当二奶的例子， 不过倒听说过一两个。“我
听一个同学说过她的室友去当英文家教， 学生
是个中年男士。后来那个男的课后想约她出去，

并做了很明显的暗示。据我同学说，她的室友没
有马上拒绝，还在犹豫。”

同时，小赵也见过，在广交会上，有的女生
做摊位翻译， 遇上公司里中年老板或主管的示
好或暗示，但这些情况并不多见。

为何出现大学生“二奶”？

有女生认为，做一阵子“二奶”，就像找一份

待遇很好的兼职

关于大学生当“二奶”的现象，近几年爆出
来的相关新闻事件不少，虽然真正当“二奶”的
大学生比例非常之小，但大家听说得多了，对这
种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优越感
的，为何个别人宁愿做“小三”？综合各方人士的
分析，追究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还要从包养者
和被包养者两方面考量。

首先是有这种需求。现代生活中，有些“有
钱人”厌倦了商场、官场的尔虞我诈，向往清纯

的生活，在寻找婚外“情人”时，年轻、有活力的
大学生便成了目标。而且，包养者希望尽量少一
些麻烦，大学生群体恰巧具备这个特点。毕竟她
们还是学生，受校规和社会道德观念约束，不愿
意声张，有物质上补偿就满足了；并且大学生还
有其他希望，毕业后会选择“好合好散”，不会纠
缠他们。

另外，还有些没文化的“老板”，偏有附庸风
雅的兴趣和需要，包养有文化有气质的大学生，

能成为他们私下里炫耀的资本， 可以满足他们
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社会需求存在， 带给大学生的诱惑就产生
了。而同时，有些大学生因家庭贫困，学习生活
压力大，有寻求物质资助的需求；再加上其中部
分人道德观念薄弱，在物质生活的诱惑下，容易
堕入“爱情”的陷阱。

多位专家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价值观念的
变异是最关键的环节。大学生当“小三”没人逼，

无疑都是自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大学生
的观念变了。 吉林省妇联曾做过一项女大学生
调查， 其中有高达

24%

的女大学生认为“傍大
款”和周末当“二奶”是很正常的。另有权威机构
调查，有

21.2%

的人认为“很正常，每个人追求
不同”，还有

33.7%

认为“无所谓，但自己不会去
做”。

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大， 找工作
不容易， 很多女大学生有了“学得好不如嫁得
好，学得好不如傍得好”的观念。在嫁个有钱人
不容易时， 傍个有钱人也进入了一些人可以容
忍的底线。

羊城晚报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 个别思想
“前卫”的女生认为，做一阵子“二奶”，就像找一
份待遇很好的兼职。

高校跳出说“不”为哪般？

以法制教育教材形式划出雷区， 引导学生

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大学生当“二奶”、“二爷”只是极个别现象，

且虚实真假难分，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学生管理
方的高校站出来说话，并且明确作出处罚规定，

这无疑给人一种暗示： 学校默认这种现象是存

在的，并且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

最近华南师范大学“校规”一事被热议，开
始有媒体报道说是该校出台了新规定， 对学生
破坏他人婚姻行为发出严厉警告： 与已婚人士
保持“特殊关系”的学生会被开除学籍。

事后华师校方在接受同城媒体采访时澄清
了一些误解。准确的说法是，这种规定其实出台
更早，

2005

年就有了。当时的《学生违纪处分暂
行办法》第

58

条规定：如果有学生有“违反恋爱、

婚姻、家庭道德或者性道德”的，包括“与异性非
法同居；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中一方保持着
为我国法律和道德所不容许的特殊关系， 造成
不良后果的”，将受到学校“给予警告或者严重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华南师大并非新做法， 但国内有几所高校
确是最近出台了新规定。重庆师范大学新的《学
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正在试行，其中就有“发
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
学籍”的规定。

国内高校中， 很多都对大学生的非婚性行
为有校规约束。 并且有几所高校对相关内容做
了调整。比如复旦大学旧校规规定是：在校期间
发生非婚性行为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与两名
以上异性发生非婚性行为的， 给予勒令退学或
开除学籍处分。新条例改为“在校期间发生非婚
性行为的，视情节给予警告处分；参与卖淫、嫖
娼活动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再如南京师范大学， 旧校规中提到：“学生
从事三陪活动、非法同居、婚前性行为将勒令退
学。”而新校规改为“在男女交往中行为不当，严
重违反社会公德，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如此多所高校先后站出来说“不”，这种现
象真的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了吗？

华南师大校方的回应可谓中肯， 他们说，

该条例的制订除了使处分有据可依外，更重要
的是对全校学生起道德规范的作用，以一种法
制教育教材的形式划出雷区提出警示，从而引
导学生们更好
地约束自己的
行为。

（转载自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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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读报看到一则消息： 湖北省随
州市工商局向社会公开承诺， 消费者在辖区
内购买到假冒伪劣食品， 由工商部门“先行
赔付”。赔付结束后，工商部门再对有关商家
立案查处。闻此，笔者不禁为此举叫好。

当前， 市场上一些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
止，屡打不绝，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广大消
费者对此深恶痛绝。 湖北省随州市工商局推
出假冒伪劣食品“先行赔付”制度，其可贵之
处就在于打击假冒伪劣食品没有流于形式，

或仅是高潮来了集中行动打击一下了事，而
是常抓不懈，用对消费者“先行赔付”制度长
期来约束自己， 以更亲民、 更务实的作风来
担当起执政为民的职责， 这种对消费者高度
负责的态度以及严以律己、 自我增压、 自揽
包袱的做法值得称道，令人钦佩。

此举高明之处还在于，它最有效地解决
了时下消费者买了假冒伪劣食品大多数都
因“嫌麻烦”、 “费时间”和“怕报复”而不愿
投诉的问题。由于是实行“先行赔付”，消费
者不用费口舌和经营户理论， 就能够直接
挽回经济损失， 因此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
的利益，调动了消费者投诉打假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先行赔付”及与之相伴的依法惩处，不仅有力地打
击了市场上出售假冒伪劣食品的不法行为， 而且还给众多经营者
时时敲响了警钟，敦促他们恪守职业道德，守法经营，自觉地依法
参与公平竞争，它所产生的威慑力，净化了经济生活环境，规范了
市场交易秩序，有利于培育规范化的市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在为这种让政府和百姓都称赞的
举措叫好之余， 自然产生了一种企盼—————假如我们各地的相关
职能部门都能从中有所启发
和借鉴， 那对广大消费者来
说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读者张崇明

专 家 说 法

读 者 来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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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乡村兽医职业技能


